
中共江苏大学图书馆党总支委员会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图总支〔2010〕07 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刘红光 

★  

关于“贯彻江大委〔2010〕17 号文件精神”的通知 

各党支部： 

    为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，展示我校师生积极健康、蓬勃向上的精神风

貌，引导师生发现感动、传递感动、共享感动，以实际行动推进和谐校园和高

水平大学建设，学校党委经研究，决定在全校开展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评

选活动，并发布了江大委〔2010〕17 号文件《关于开展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

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，为贯彻文件精神，请各支部在学习宣传的基础上，广

泛征求群众意见，推荐一名人选，并于 4 月 23 号前报到图书馆党总支。以后

的程序按文件精神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书馆党总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4 月 16 日 

附江大委〔2010〕17 号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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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大委〔2010〕17 号  

★
   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 
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，展示我校师生积极健康、蓬

勃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引导师生发现感动、传递感动、共享感动，

以实际行动推进和谐校园和高水平大学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在

全校开展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宗旨 

通过评选“感动江大”人物，弘扬中华民族至真至

善至美的传统美德，用先进人物的事迹感动师生，用身

边的榜样激励师生，激发师生自强不息、锲而不舍的奋

斗精神，增强师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，引导师生树

立崇高的人生理想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。

活动口号：感动来自平凡，榜样就在身边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对评选活动的领导，学校成立“感动江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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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活动组委会”）。姚

冠新同志任主任，党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工部、研

工部、纪委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工会、团委等单位主要

负责同志为成员。活动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党委宣

传部，负责评选活动的日常工作；高鸣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。 

三、评选范围 

全校在编教职工（含离退休干部、职工）；全日制

在校学生（含研究生）。个人或团体均可。 

四、评选条件 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

政策，热爱祖国，模范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《江苏大学

科技工作者学术道德规范》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个

人品质。 

2.爱岗敬业，奋发向上，潜心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

工作，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，为学校的改革

发展做出贡献。 

3.团结友爱，乐于奉献，坚持做好人好事，积极参

加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，帮残助困，义务支教，为

构建和谐社会、和谐校园做出成绩。 

4.自强不息，诚实守信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，在学

习、工作、生活、家庭、情感方面有感人故事，勇于与

贫穷、病魔、困难做斗争，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舍己

为人，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，受到师生广

泛赞誉。 

5.其它能够触动广大师生心灵的事迹。 

五、评选步骤及时间安排 

1.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，报名推荐（4月 15 日～4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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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） 

各二级党组织至少推荐 1名人选。请填写“江苏大学第二

届‘感动江大’人物推荐表”（见附件），加盖各基层党组织

公章，并附候选人事迹材料（不少于 1000 字）的打印稿和电

子稿，于 4月 30 日前报（发）送党委宣传部。邮箱：

xb@ujs.edu.cn；文件主题请注明“感动江大（单位名）”字

样。 

2.第二阶段：初评遴选，确定候选人（5月 1日～5月 10

日） 

活动组委会对推荐候选人进行初步遴选，确定“感动江大”

人物提名候选人。 

3.第三阶段：媒体报道，宣传候选人事迹（5月 11 日～

10 月 30 日） 

“江帆网”设置专门页面，校报开设专栏，校园广播、电

视、橱窗等也采取相应方式，宣传提名候选人事迹。 

4.第四阶段：投票评选，专家评审（11 月 1 日～11 月中

旬） 

11 月 1 日～10 日，在“江帆网”上对提名候选人进行网

上投票。11 月中旬，活动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团，对提名候

选人进行综合评审（网上投票权重占 40%，评审团评审权重占

60%），并根据得分情况排序；评选组委会根据提名候选人参

选规模和得分排序确定入围比例，形成入围名单，并在全校公

示；根据公示结果，确定正式名单报校党委研究。 

5.第五阶段：表彰（11 月下旬） 

校党委发文表彰“感动江大”人物。 

 

 

附件：1.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评选推荐表（个人）

 
4

mailto:xb@ujs.edu.cn


2.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评选推荐表（团体）

 

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

2010 年 4 月 14 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“感动江大”人物  评选活动  通知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4 月 14 日印

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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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推荐表（个人）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民    族  出生年月  

籍    贯  政治面貌  

所在单位  专    业  

一寸免冠 

彩    照 

职务(职称)  联系电话  

候选人身份 教师 □；   学生 □；  管理、服务人员 □ 

学习（工作）经历： 

获奖情况： 

事迹简介（详细材料附后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意见： 

 

 
 

盖   章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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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“感动江大”人物推荐表（团体） 

团体名称   

成员人数   成立时间   

负责人姓名   联系电话   

主管部门              

本 团 体 

负 责 人 

一寸免冠 

彩    照 

个人   

曾获

何种

奖励 

团体   

事迹简介（详细材料附后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意见： 

     

       

 

 

盖   章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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